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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四十一届会议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6 日，利马 

议程项目 4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附属履行机构 

第四十一届会议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8 日，利马 

议程项目 8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第四十一届会议作为建议提出以下决

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审议并通过： 

决定草案-/CP. 20 

  适应委员会的报告 

缔约方会议， 

1.  欢迎适应委员会的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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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欢迎适应委员会在执行三年期工作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 

(a) 促进《公约》下适应工作的协调一致，特别是与最不发达国家专家

组、技术执行委员会以及融资问题常设委员会合作，在关于气候变化影响、脆弱

性和适应问题的内罗毕工作方案下促进适应工作的协调一致； 

(b) 让有关机构、组织、框架、网络和中心参与； 

(c) 与内罗毕工作方案共同举办关于在适应工作中利用土著和传统知识和

实践的现有工具、当地和土著社区的需要以及在适应工作中使用顾及性别差异的

方法和工具的联合会议；2
 

(d) 在届会期间举办关于促进与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中心和网络的协

同增效并加强接触的特别活动；3
 

(e) 在届会期间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工作组联合举办一次适

应委员会会议；4
 

(f) 发布 2014 年关于国家适应计划和执行的体制安排的专题报告；5
 

3.  赞赏地注意到适应委员会继续向缔约方提供适应行动方面的技术支持和指

导，包括通过委员会国家适应计划工作组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4.  请缔约方、资金机制经营实体和从事适应工作的其他实体审议附件所列适应

委员会报告第五章所载建议； 

5.  重申第 2/CP.17 号决定第 103 段所载鼓励，即鼓励缔约方为适应委员会提名

具有与气候变化适应有关的各种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专家，同时也要考虑到按照第

36/CP.7 号决定实现性别平衡的需要； 

6.  欢迎适应委员会开始审议自 2016 年开始的下一份工作计划。 

 

  

  
2
 见<unfccc.int/8020>。 

  
3
 见<unfccc.int/8246>。 

  
4
 会议报告载于AC/2014/24号文件；可查阅<unfccc.int/8467>。 

  
5
 可查阅<unfccc.int/6997.ph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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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对缔约方会议的建议 

1.  适应委员会同意将以下建议列入报告，1
 供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届会议审议。 

2.  适应委员会建议缔约方会议请各缔约方、资金机制经营实体和从事适应工作

的相关实体考虑以下建议，这些建议依据的是上文第 1 段所指适应委员会报告第

38 和 39 段提到的国家适应计划工作组会议的结果： 

(a) 认识到所有利害关系方必须提高对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认识并给予支

持，以便： 

(一) 在国家一级激发对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兴趣和需求并产生领导机构； 

(二) 使人们更加了解对国家适应计划进程的现有支助； 

(b) 改进下列机构之间的协调、协作和一致性： 

(一) 双边和多边机构，包括资金机制经营实体； 

(二) 各国家部委； 

(三) 各缔约方和各区域，以期： 

a. 增加国家适应计划获得支持的机会； 

b. 从经验出发，进一步理解实现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各项目标的有效

途径； 

c. 在提供支助方面加强协调一致，包括更好地按需求提供支助，让

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帮助各国做好获取资金，

包括从绿色气候基金获取资金的准备工作； 

(c) 随着利害关系方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加强学习，特别

是学习体制安排以及监测和评估的作用等内容。 

3.  在支持对适应工作的监测和评估方面，适应委员会建议缔约方会议请各缔约

方、资金机制经营实体和从事适应工作的相关实体考虑以下建议： 

(a) 监测和评估框架需要适当、符合需要并适应具体国情。全球通用的指

标不起作用，因为适应工作取决于具体情况。 

(b) 在衡量适应能力方面，国家级的评估可以发挥与国家以下各级评估或

具体方案评估不同的作用。例如，国家级评估可以衡量协调程度以及将适应工作

纳入国家优先事项的程度； 

  

  
1
 FCCC/SB/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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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必须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鼓励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包括同行之间的

相互学习，以及鼓励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d) 技术和财政资源的规划和分配对于有效的监测和评估制度十分关键。 

4.  关于适应工作的监测和评估，适应委员会还建议缔约方会议请绿色气候基金

董事会在其成果管理框架方面做出以下考虑： 

(a) 指标保持简单； 

(b) 除定量指标外，也要制订定性指标； 

(c) 设计的指标要能体现各国在将适应工作纳入其发展和部门规划、政策和

行动方面能够取得的进展； 

(d) 给予各国足够的灵活性，使之能够根据国家和当地规划、战略和优先事

项确定各项指标。 

5.  此外，适应委员会还商定，将上文第 1 段所指报告第 45 段提到的当地和土

著社区最佳做法和需求研讨会得出的下列建议转交缔约方会议审议。缔约方会议

不妨： 

(a) 请各缔约方以符合现代科学的方式，强调土著和传统知识和做法对于

有效的适应规划和执行工作的重要性，包括鼓励将土著、传统和当地知识纳入国

家适应计划进程； 

(b) 鼓励适应基金、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进一步考虑当地、土著

和传统知识和做法，并考虑将其纳入适应规划和实践，以及监测、评估和报告程

序。 

6.  关于资金机制经营实体，适应委员会提出下列行动建议，供缔约方会议审

议： 

(a) 请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在继续管理该基金的过程中审议坎昆适应框架

下开展的重要工作和国家适应计划进程； 

(b) 请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与已经开始帮助各国准备获取绿色气候基金的

机构进行接触，并探讨如何使更多国家受益于这类举措； 

(c) 请环境基金在支持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和实施新的《2014-2018 年最不发

达国家基金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适应方案战略》的过程中，考虑上文第 1 段所指

报告第 84 段提到的国家适应计划工作组会议得出的结论，以及第 85 段提到的适

应委员会关于适应工作的监测和评估的初步结论。 

     

 


